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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年 1 月 8 日南市殯三字第 1101597283 號簽訂定 

一、臺南市殯葬管理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為確保錄影監視系統

影像管理運用，以維護機關安全並兼顧民眾權益，特訂定

本要點。 

 

二、本要點所稱之錄影監視系統，係指本所為維護機關安全設

置之監視錄影設備。  

 

三、民眾或本所同仁如有調閱監視器影像之必要，應填寫申請

單（附件一），經單位主管核准後，始得觀看，調閱影像係

僅供觀看，不得以手機或電子器材進行錄影或翻拍。 

 

四、民眾如有複製監視器影像檔案之必要，應透過警察機關向

本所提出申請，核對身分及填寫申請單位並經單位主管核

准後提供。 

 

五、本所各單位設施管理人員對於所轄監視錄影設備、錄存監

視影像檔案，應善盡保管之責，且應每月至少二次檢查及

保養維護監視錄影設備（附件二），發現異常情形時，如鏡

頭拍攝角度變動、樹枝葉阻礙鏡頭或拍攝畫面模糊等，應

立即排除狀況或洽廠商維修。 

 


